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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应急管理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试行）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同时具备） 法律依据

1
生产经营单位未如实

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情况。

1.不予处罚：

（1）有证据证明已开展培训教育，内容、人员范围等符

合法律规定，参训人员考核全部合格；

（2）及时改正；

（3）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2.可以不予处罚：

（1）初次违法；

（2）有其他证据证明已开展培训教育，内容、人员范围

等符合法律规定，90%的参训人员考核合格；

（3）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无人伤亡的一般事

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万元以下；

（4）及时改正。发生一般事故需要赔偿的，已赔偿完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 97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

（四）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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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同时具备） 法律依据

2

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风

险可能影响周边单

位、人员的，未将事

故风险的性质、影响

范围和应急防范措施

告知周边单位和人

员。

1.不予处罚：

（1）应急预案中有针对事故影响周边单位、人员的专门

性防范、处置措施，且预案已经通过评审或论证；

（2）及时改正；

（3）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2.可以不予处罚：

（1）初次违法；

（2）应急预案中有针对事故影响周边单位、人员的专门

性防范、处置措施；

（3）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事故未对周边单位、

人员造成危害后果；

（4）及时改正。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管理办法》第 45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三）事故风险可能影响周

边单位、人员的，未将事故风险

的性质、影响范围和应急防范措

施告知周边单位和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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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同时具备） 法律依据

3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

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

估。

1.不予处罚：

（1）经执法部门检查，应急预案无需修订；

（2）及时改正；

（3）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2.可以不予处罚：

（1）初次违法；

（2）经执法部门检查，应急预案因法律依据、指挥机构

及职责、安全风险、应急资源以外的原因需要修订；

（3）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无人伤亡的一般事

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万元以下；

（4）及时改正，发生一般事故时按预案及时、妥善采取

应急救援措施，有效控制事故损失不扩大。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管理办法》第 45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四）未按照规定开展应急

预案评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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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同时具备） 法律依据

4
安全培训机构未按照

统一的培训大纲组织

教学培训。

1.不予处罚：

（1）培训内容达到统一培训大纲要求的 95%以上；

（2）及时改正；

（3）参训人员所属单位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2.可以不予处罚：

（1）初次违法；

（2）参训人员所属单位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

无人伤亡的一般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万元以下；

（3）及时改正。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

第 34条：

安全培训机构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给予警告，处 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照统一的培训大

纲组织教学培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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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同时具备） 法律依据

5
安全培训机构未建立

培训档案或者培训档

案管理不规范。

1.不予处罚：

（1）有证据证明已开展培训教育，内容、人员范围等符

合法律规定，参训人员考核全部合格；

（2）及时改正；

（3）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2.可以不予处罚：

（1）初次违法；

（2）有其他证据证明已开展培训教育，内容、人员范围

等符合法律规定，90%的参训人员考核合格；

（3）及时改正。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

第 34条：

安全培训机构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给予警告，处 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建立培训档案或者

培训档案管理不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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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同时具备） 法律依据

6
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

健全特种作业人员档

案。

1.不予处罚：

（1）本单位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复审、考核工作符合规

定，特种作业人员作业符合规范要求；

（2）及时改正；

（3）未发生因特种作业人员违规作业导致的生产安全事

故。

2.可以不予处罚：

（1）初次违法；

（2）本单位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复审、考核工作符合规

定；

（3）未发生因特种作业人员违规作业导致的生产安全事

故，或者发生无人伤亡的一般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万元以下；

（4）及时改正，发生一般事故需要赔偿的，已赔偿完毕。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

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 38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健全

特种作业人员档案的，给予警

告，并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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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应急管理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试行）》附则

为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

市场活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

相关规定，制定《海南省应急管理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试行）》（以下简称《清单》）。

一、《清单》中术语和定义如下：

（一）生产经营单位：指除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

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

（二）初次违法：是指生产经营单位自本清单正式施行之日起第一次实施清单中的违法

行为。

（三）及时改正：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在造成危害后果之前，或者危害后果扩大之前，或

者在执法部门责令的期限内停止并且改正违法行为，经执法部门复查验收符合法律法规和有

关标准的要求。

（四）危害后果：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违法行为遭受的任何财产损失或人员伤

亡。

二、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同时具备本清单“不予处罚”所有适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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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予行政处罚。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同时具备本清单“可以不予处罚”所有适用条件

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三、对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履行下列执法程序：

（一）限期整改。执法部门在日常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中，发现生产经营单位有《清单》

所列违法行为的，应当查清违法事实并搜集不予行政处罚的证据，书面通知当事人限期改正。

（二）复查验收。限期整改结束后，生产经营单位应主动向执法部门报告整改情况；执

法部门应及时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验收，确保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

（三）作出决定。经复查验收，经执法部门负责人批准同意后，由执法部门向生产经营

单位下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四）案件终结。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生效后，执法部门应当依法结案，并将不予

行政处罚决定书与有关证据、审批意见等过程性材料装卷归档。

四、《清单》实行动态管理，省应急管理厅可结合工作实际依法对免罚事项和适用条件

等予以调整。

五、对未列入清单，但其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或者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依

法不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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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主体，执法部门应当综合运用批评教育、提醒告诫等多

种方式，同时提供跟踪指导、专家上门、技术帮助、法律咨询等多种服务，督促指导生产经

营单位及时纠正违法行为，确保生产经营安全。

七、本《清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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